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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张嘴说一个女人是

‘小姐’ 的时候， 不管她是不是，

她都已经是了。”

这是电影 《保你平安》 中的

一句台词， 该影片关注到 “造黄

谣” 这一社会热点问题。 就在影

片上映的同时， 苏州大学、 南华

大学、 重庆大学学生 “造黄谣”

事件登上热搜榜 ， 引发网民热

议。

“造黄谣” 事件为何频发？

造谣者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

“造黄谣” 背后的心理动因何在？

记者采访了学者、 律师、 心理学

研究者， 探讨以上问题。

在近日引发热议的几起“造黄谣”事件

中，造谣者不乏高校在校生。 大学生为何会

成为“键盘作恶”的匿名加害者？被谣言伤害

的女生们又该如何走出心理阴影？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联系采访了华南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研究员袁杰。

袁杰表示，“造黄谣”在本质上是一种对

于当事女生在性层面、 心理层面的伤害行

为。 在近期的几起案例中，作为施害者的男

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心理扭曲，进而产生对周

围人的伤害，如苏州大学赵某峰就亲口承认

自己“有点心理变态”。

袁杰认为，“造黄谣” 事件属于极端个

案， 不过依然反映出目前教育体系中性教

育、 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位。“我们的人才选

拔、培养机制过于看重硬性的能力，对于相

对软性的人格健全度、心理健康程度等指标

是缺乏足够关注的。 ”

受害者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袁杰称， 现今网络信息的传播非常迅速，被

造谣的女生会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建议

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与此同时，家人

和朋友的理解和支持也非常重要。 此外，受

害者要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若一味地逃避或躲闪，反而会对后续

的心理恢复造成障碍。

“两性相关的、负面的新闻更容易传播，

我们不能将极端的案例上升到男女群体的

对立。 ”袁杰同时表示，女性朋友也不必因为

网络上的一些极端案例而产生“恐男”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与真实的个体接触、产生真诚

的沟通交流，才能形成良性的人际关系或亲

密关系。 （王隽杰/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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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黄谣”事件频发 造谣者该担何责？
专家： 惩戒震慑的同时， 不应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3 月 17 日，一篇题为《被挂在黄色网站

上的女孩们》的文章在网络热传，引发大量

关注。

作者张女士 （化名） 在文中称， 2022

年 5 月 12 日， 经朋友提醒， 她发现自己和

另外两名女生的照片被发布到色情网站上，

照片配文不堪入目。 “在看到帖子的当晚，

我整个人大脑空白， 愤怒和恶心席卷了

我。” 张女士说。 她立即向所在地济南历城

区洪家楼派出所报警， 警方介入调查。 与

此同时， 张女士持续关注发帖人的发帖情

况， 试图找到隐匿在朋友圈、 窥视自己的

“好友”。

随后几个月，张女士关注到发帖人共发

布了 11 篇帖子， 其中的意淫对象除了她本

人，还包括发帖人的高中学妹、大学同学等

人。 张女士同其他受害者一起，通过对比好

友列表等方式反向追查，最终锁定了发帖人

为自己的同学、苏州大学学生赵某峰。

张女士既惊又怒：“在此之前，我从来不

敢怀疑他……在我眼里，他正直优秀，一直

是班长……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动机去做

这么肮脏的事情。 ”

2023 年 1 月 5 日， 在共同好友的帮助

下， 张女士见到了赵某峰。 15 分钟的交谈

里，赵某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但并未道歉，

他更在意张女士会否将事情公之于众。在张

女士公布的录音中，赵某峰称：“你不要在网

上发这个，这个也算我的个人权益。 说白了

我这个人本来就有点心理变态，我也不遮遮

掩掩了。 ”

3月 9日，张女士接到警方电话，赵某峰

犯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判定拘留十天，定于本

年度暑期期间执行。

苏州大学于 3 月 19 日凌晨通报称，经

调查核实，赵某峰违法行为属实，公安机关

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照学校相关规定给

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后续将按程序办理。

3 月 18 日， 张女士再次发文称， 自己

本想通过讲述提醒他人保护自己， 但舆论

发展到自己未曾设想到的热度， 因为一些

考量， 她最终决定不向法院提起自诉。

桃色捏造

“造黄谣” 行为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 受害者应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告诉记者， “造黄谣” 主要涉及以下

法律问题： 在刑事层面上， 传播编排淫秽、

侮辱信息， 涉嫌诽谤罪、 侮辱罪， 若有大

量传播并牟利的， 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罪； 在行政层面， 该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

处罚法、 网络安全法等； 在民事层面， 主

要是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 肖像权、 隐私

权等。

朱巍称，在具体案例中，公安机关会视

造谣者的主观恶性、悔过程度、社会危害度

等，综合考虑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一旦构成，

公安机关会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 不过，若造谣者的行为构成的是侮辱

罪或诽谤罪，则需要受害者提起自诉。“社会

影响较为恶劣的， 自诉转公诉也有可能，如

2020 年的杭州谷女士被造谣出轨快递员一

案就是这种情况。 ”朱巍说。

北京隆安 （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伟杰表示， 受害者若发现自己被“造黄

谣”， 要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随后可通过

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

等。 陈伟杰强调， 发现被造谣， 应注意及

时保存证据， 可通过截屏、 下载等方式保

留相关图片、 视频以作维权使用。

“造黄谣” 事件为何频发？ 朱巍认为，

造谣者多会在境外平台进行传播， 存在一

些“不会被发现” 的侥幸心理。 在陈伟杰

看来， 造谣频发或许也与犯罪成本较低有

关， 在实践操作中， 若造谣者未造成恶劣

后果， 公安机关的处罚不会太重。 陈伟杰

说， 为震慑打击造谣传谣行为， “可能需

要加强执法， 同时做好普法宣传工作”。

此外， “造黄谣” 背后很可能还存在

一个网络色情产业链， 要最大限度遏制

“造黄谣” 传播牟利的空间， 就必须对这条

黑灰产业链重拳出击。

张女士在其发布的文章中提到一个细

节， 赵某峰发布的某篇帖子浏览量达上万

次， 评论区的男性将自己的女友、 朋友圈

女性朋友， 甚至是婴儿照片发出来， 请求

发帖人 P图以进行羞辱和意淫。

事实上， “苏大男生造女同学黄谣”

并非孤例。 记者梳理发现， 意淫、 编排身

边女性朋友的“造黄谣” 事件在各地频发。

3 月 18 日， 在苏州大学通报赵某峰事

件的同时， 有网友在微博反映重庆大学一

男生偷拍同教室上课的女同学， 在校园群

内与其他男生进行含有侮辱、 色情意味的

讨论。 3 月 21 日， 南华大学一学生何某因

PS 女同学色情图片传播牟利， 被开除学

籍， 随后被取消保研至中科大的资格。

更早一些， 2022 年 5 月， 有网友通过

微博求助， 称郑州轻工业大学学生闻某盗

取女生的照片， 恶意混合色情图片， 对 20

余名女生进行侮辱、 诽谤。 当事女生甚至

怀疑， 其中可能有违法涉黄交易。 其后，

当地警方介入。

除熟人造谣之外， 女性在社交平台发

布的个人照片也会被陌生人用以制造谣言。

2020 年 7 月， 杭州谷女士在下楼取快递时

被郎某偷拍并造谣“出轨快递小哥”； 2021

年 11 月， 一名女生与爷爷的合照被博主吴

某飞造谣成“老夫少妻” ……

近日， 继南华大学 “造黄谣” 者何某某

被本校开除后， 中科大也宣布取消其推免生

录取资格。 此前， 有网友发布消息称， 这个

学生盗用女生朋友圈照片， 并将其加工成不

雅图片， 发到网上牟利。 报警后， 男生被警

方带走调查， 受到行政处罚。 而就在前不

久， 苏州大学学生赵某峰也因恶意改图、 造

黄谣侮辱女性被开除学籍、 受到行政处罚。

这些造谣者为自己的卑劣行为付出了代价，

符合公众对正义的期盼。

造谣者伤人于无形， 而 “造黄谣” 者更

甚。 梳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不难总结

出女性遭遇 “黄谣” 时的普遍困境。 首先，

此类造谣中伤防不胜防， 不管是朋友圈里的

照片，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 还是造谣者对自

己基本情况的了解， 都可能成为对方肆意

“创作” 的素材。 捏造桃色聊天内容， 盗用

照片制作不堪入目的合成图， 把编造出来的

情节说成真的……现实中， “黄谣” 会以各

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蔓延。

面对各种子虚乌有的编排， 受害者往往

百口莫辩， 难以自证清白。 很多时候， 她们

都不知道谁才是隐身暗处的造谣者， 更没有

与造谣者当面对质的机会。 可是， 她们却要

为此付出 “社会性死亡” 的沉重代价。 回顾

“黄谣” 引发的悲剧，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

对受害者人格尊严造成的伤害。 受害者的压

抑、 痛苦和绝望， 更令人无比同情。

细数“造黄谣”者做过的恶，桩桩件件都

令人愤怒。网上毫无根据、却又铺天盖地的诋

毁，一步步击溃粉发女孩郑灵华的心理防线，

最终使其失去继续生活的勇气，选择轻生；只

是下楼取个快递就被造谣“出轨快递员”的吴

女士本是受害者，却仍要付出被公司劝退、事

业停滞搁浅的代价。 相比于这些被公开报道

的事件，还有更多受害者选择隐忍，不敢大声

说出自己的窒息感，现实生活中，谁都知道他

人的指指点点和有意无意地避而远之， 对一

个“社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越是把观察的镜头拉近， 我们越能看到

谣言对人的伤害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 进而

体会到坚决抵制、 打击 “黄谣” 的必要性。

与之相对的， 是一些对 “黄谣” 危害性轻描

淡写的说法。 比如， 有造谣者拿 “开玩笑”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 转发谣言者也会用

轻飘飘的 “吃个瓜而已” 逃脱责任， 有人对

受害者勇敢维权的行为不以为意， 还劝其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必反应过度”。 此前

甚至有个别学校出于各种考虑， 对 “造黄

谣” 事件选择 “大事化小”。

哪怕是对南华大学何某某这种 “造黄

谣” 情节极其严重的人， 也有人质疑： 开除

学籍、 取消推免资格、 给予行政处罚， 这样

的处理是不是太重了？ 这些轻描淡写的看

法， 要么是出于对 “黄谣” 危害性的无知，

要么是对受害者困境的选择性忽视。 事实

上， 只要看到 “黄谣” 如何让人陷入抑郁，

走向生活的绝境， 只要认同人格不容侮辱、

隐私不可侵犯的共识， 就不会觉得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是小题大做。 对于 “黄谣”， 任何

轻忽都会造成纵容， 都会给他人带来难以承

受的生命之重。

不管是从法律层面进行完善， 解决 “黄

谣” 受害者举证难、 维权难的问题， 更高效

地揪出幕后操作者， 还是高校以 “黄谣” 事

件为契机展开性别教育， 开诚布公地讨论这

一现象背后的性别偏见， 科普受害者维权的

有效方式， 抑或是每个人从自己做起， 在日

常生活中保持审慎态度， 拒绝炮制、 传播流

言蜚语， 都有助于打击此类现象。 只有正视

“黄谣” 的危害， 基于对他人的尊重传递正

确的观念， 才能传递善意， 让社会秩序变得

更加公正理想。

（任冠青/中国青年报）

相关评论>>>

大学生造黄谣被严厉处分

不纵容是最好的警示

并非孤例

法律代价

心理危机


